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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房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会议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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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一： 

 

关于延长本次重组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2016 年 8 月 19 日，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次审议通过，公司拟通过重

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方式购买辽宁忠旺精制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忠旺精制”）所持辽宁忠旺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忠旺集团”）100%股权（以

下简称“本次重组”），同时向民生加银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发起设立的民生加银

资管睿智 1 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民生加银资管睿智 2 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齐

鲁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发起设立的齐鲁星耀 1 号定增集合资产管理计

划、齐鲁星耀 2 号定增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中英益利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发起

设立的中英益利-京申资产管理产品，北京盛世龙翔投资发展有限公司、陈晓红、

樟树市建瓴添翼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8 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

配套资金。 

公司于 2016 年 9 月 6 日召开的 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重大

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方案，未通过本次重组涉及的配套融资相关议案，

同意公司本次重组的决议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鉴于本次

重组的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将于 2017 年 9 月 6 日届满，为确保本次重组工作持

续、有效、顺利进行，公司拟将本次重组的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延长 12 个月，

但如果公司已于该有效期内取得中国证监会关于本次重组的核准文件，则该决议

有效期自动延长至本次重组完成日。 

大股东嘉益（天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二股东天津中维商贸集团有限公司

及天津和讯商贸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 

 

中房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9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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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二：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 

办理本次重组相关事宜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2016 年 8 月 19 日，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次审议通过，公司拟通过重

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方式购买辽宁忠旺精制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忠旺精制”）所持辽宁忠旺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忠旺集团”）100%股权（以

下简称“本次重组”），同时向民生加银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发起设立的民生加银

资管睿智 1 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民生加银资管睿智 2 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齐

鲁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发起设立的齐鲁星耀 1 号定增集合资产管理计

划、齐鲁星耀 2 号定增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中英益利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发起

设立的中英益利-京申资产管理产品，北京盛世龙翔投资发展有限公司、陈晓红、

樟树市建瓴添翼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8 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

配套资金。 

2016 年 9 月 6 日，公司召开 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根据本次股东大

会的表决结果，本次重组方案涉及的配套融资相关议案未获通过，其他议案均获

通过。同时，前述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

重组相关事宜的议案》，授权董事会根据实际情况调整重组方案。 

根据上述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和授权，公司拟取消本次重组涉及的配套融资，

并相应调整重组方案，调整后的重组方案为公司拟通过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

的方式购买忠旺精制所持忠旺集团 100%股权。除取消配套融资的调整外，本次

重组方案的其他内容保持不变。 

同时，上述授权的期限为 12 个月，即将于 2017 年 9 月 6 日到期。为保证

本次重组有关事宜的顺利进行，公司董事会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批准授权公司董事

会处理本次重组有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 

1、授权董事会按照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方案具体办理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相关事宜，包括但

不限于签署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涉及的有关全部协议；办理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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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过程中涉及的相关后续审批事宜；根据实际

情况调整拟发行股份的价格及数量并具体办理相关股份的发行、登记、过户以及

于上交所上市事宜；办理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涉及的拟交易资

产的过户以及交接事宜；办理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涉及的公司

章程修改、工商变更登记等事宜； 

2、授权董事会为符合有关法律法规或相关证券监管部门的要求而修改重组

方案（但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须由股东大会重新表决的事项除外）； 

3、授权董事会按照证券监管部门的要求制作、修改、报送本次重组的相关

申报文件； 

4、授权董事会按照证券监管部门的要求对本次重组涉及的相关文件进行相

应的修改或调整，并签署相关补充协议； 

5、授权董事会为符合有关法律法规或本次重组的要求而代表公司出具承诺

文件。 

6、办理与本次重组有关的其他事宜； 

上述授权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 12 个月内有效。但如果公司已于该有

效期内取得中国证监会关于本次重组的核准文件，则该授权有效期自动延长至本

次重组完成日。 

大股东嘉益（天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二股东天津中维商贸集团有限公司

及天津和讯商贸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 

 

中房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9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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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三： 

 

关于公司与辽宁忠旺精制投资有限公司签署附条件生效的

《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二）》的

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中房置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通过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的方式购买辽宁忠旺精制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忠旺精制”）所持辽

宁忠旺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忠旺集团”）100%股权（以下简称“本次重组”）。 

经 2016 年 3 月 22 日和 2016 年 8 月 19 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

议和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已于 2016 年 3 月 22 日、2016

年 8 月 19 日分别与忠旺精制签订附条件生效的《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协议》和《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并于 2016 年 9 月 6

日取得公司 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鉴于《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约定“本协议未能在签署日后十

八（18）个月内生效，则于十八（18）个月届满之日自动终止”，即《资产置换

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将于 2017 年 9 月到期。为确保本次重组工作持续、

有效、顺利进行，公司拟与忠旺精制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二）》，约定“除非双方一致书面同意延长本协议有效

期，若本协议未能在签署日后 30 个月内生效，则于 30 个月届满之日自动终止”，

即有效期延长至 2018 年 9 月。 

《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二）》为《资产置换及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及《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补

充协议。如《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二）》约定与《资

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及《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

协议》的约定不一致的，以《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二）》

的约定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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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二）》经双方适当签署后

即成立，并与《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全部条款生效之日同时生效。 

大股东嘉益（天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二股东天津中维商贸集团有限公司

及天津和讯商贸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 

 

                                      中房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9 月 5 日 

 

 

 

 

附件：《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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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中房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与 

 

辽宁忠旺精制投资有限公司 

 

 

之 

 

 

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二） 

 

 

 

二〇一七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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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二） 

本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二）（“本补充协议”）于

2017 年 8 月 18 日由以下双方在中国北京市签订： 

（1） 中房置业股份有限公司（“中房股份”）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苏州街 18 号院 4 号楼 4212-3 房间 

法定代表人：朱雷 

（2） 辽宁忠旺精制投资有限公司（“忠旺精制”） 

注册地址：辽宁省辽阳市宏伟区曙光乡 

法定代表人：路长青 

 

在本协议中，中房股份和忠旺精制单独称为“一方”，合称为“双方”。 

 

鉴于： 

1. 中房股份为一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为 600890。 

2. 辽宁忠旺集团有限公司（“忠旺集团”）为依照中国法律成立并有效存续的外

商独资企业，截止本协议签署之日，忠旺精制持有忠旺集团 100%的股权。 

3. 根据中房股份和忠旺精制于 2016 年 3 月 22 日签署的《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协议》及中房股份和忠旺精制于 2016 年 8 月 19 日签署的《资产置

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中房股份拟实施本次重组：a）中

房股份以所持的新疆中房置业有限公司（“新疆中房”）100%股权（“置出资

产”）与忠旺精制所持的忠旺集团 100%股权（“置入资产”）的等值部分进行

资产置换；b）置入资产作价超过置出资产作价的差额部分由中房股份向忠

旺精制发行股份购买。 

4. 《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第 10.3.4 条规定： 在发行完成日之

前，“除非双方一致书面同意延长本协议有效期，若本协议未能在签署日后

十八（18）个月内生效，则于十八（18）个月届满之日自动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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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经友好协商，就《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达成如下补充协

议： 

第一条  双方一致同意，将《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第 10.3

条整体替换为以下条款： 

 

“10.3   在发行完成日之前，本协议可依据下列情况之一而终止： 

10.3.1. 经双方一致书面同意； 

10.3.2. 如果有管辖权的政府部门作出的限制、禁止或废止完成本次重组

的永久禁令、法规、规则、规章或命令已属终局或不可上诉，中

房股份或忠旺精制均有权以书面通知方式终止本协议； 

10.3.3. 根据第 15.2 条的约定终止； 

10.3.4. 除非双方一致书面同意延长本协议有效期，若本协议未能在签署

日后 30 个月内生效，则于 30 个月届满之日自动终止； 

10.3.5. 如果因为任何一方严重违反本协议约定，在守约方向违约方送达

书面通知要求违约方对此等违约行为立即采取补救措施之日起

三十（30）日内，此等违约行为未获得补救，守约方有权单方以

书面通知方式终止本协议； 

10.3.6. 根据第 5.7 条、第 5.8 条的约定终止。” 

第二条  其他 

2.1 本补充协议为《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及《资产置换及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补充协议。如本补充协议约定与《资产置换

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及《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

的约定不一致的，以本补充协议的约定为准。 

2.2 除本补充协议另有约定外，本补充协议所使用术语具有与《资产置换及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项下术语相同的意思和解释规则。 

2.3 本补充协议经双方适当签署后即成立，并与《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协议》全部条款生效之日同时生效。 

2.4 本补充协议正本一式十（10）份，双方各执一（1）份，其余留作办理与

本次重组有关的各项审批、登记之用，每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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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二）》之签

署页） 

 

 

 

 

 

 

中房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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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二）》之签

署页） 

 

 

 

 

 

 

辽宁忠旺精制投资有限公司（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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